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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外提供借款的公告 

 

 

 

 

 

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七

次会议于 2016 年 12月 15日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外提供借款的议案》，相关具

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借款的概述 

借款对象：扬中市新坝经贸实业总公司 

借款金额：人民币 1,800万元 

借款期限：不超过一年 

借款利息：年利率 6% 

利息支付方式：利随本清 

二、借款对象基本情况 

名称：扬中市新坝经贸实业总公司 

住所：扬中市新坝镇 

法定代表人：薛军 

注册资本：5000万元人民币 

股东名称：扬中市新坝镇经济服务中心 

成立日期：1994年 6月 29日 

经营范围：橡塑制品、仪器仪表、紧固件、金属软管的制造、加工；金属材料〈不

含贵重金属〉、电器机械及器材、化工原料〈不含易燃易爆品〉、建筑材料批发、

零售；市场设施租赁、市场物业管理服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

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三、董事会意见 

公司目前没有银行贷款和其它借款事项。本次对外提供借款额占公司目前资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金盈余额（目前公司购买理财产品超过两亿）的少量部分，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

产生不利影响。本次经贸实业的借款利率高于公司理财投资回报（包括高于公

司购买的非保本型理财产品），且经贸实业的股东扬中市新坝镇经济服务中心为

新坝镇政府经济职能部门。新坝镇是全国百强镇，有较强经济实力，借款风险可

控。 

四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对扬中市新坝经贸实业总公司提供 1800 万借款，借款期限不超过一年，

年利率为 6%。本次经贸实业的借款利率高于公司理财投资回报，且经贸实业的

股东扬中市新坝镇经济服务中心为新坝镇政府经济职能部门，借款风险可控。该

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，符合公司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

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五、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借款情况 

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未有其他对外提供借款事项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；  

2、独立董事意见。 

 

 

        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二 O 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

 




